
空间视角下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 

摘 要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活动不断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中国

最密集的人口、资本和产业，同时也是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区域。从现实来看，

经济集聚似乎与环境污染在空间上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若将环境污染作为一种

非期望产出，那么污染排放将伴随产出规模的扩大而扩大，进而使环境趋于恶化。

但是若将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经济集聚的各类正外部性有利于提高环

境要素的使用效率并节约环境要素，从而应表现出一定的减排效应。从污染治理

角度看，经济集聚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地区收入，居民更高的环保诉求求有利于

减排。大量企业集聚可分摊治污成本，有利于污染设备的建立和共享。企业的集

聚也有利于治污技术的扩散和专业化分工，还有利于污染的集中监管。显然，经

济集聚对环境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那么，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

是怎样的？经济集聚是否存在内在的减排效应？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是否存在

空间相关？这些问题均有待理论和实证的检验。既有研究多关注了经济集聚的污

染负外部性，而忽略了经济集聚可能存在减排效应。 

如果经济集聚加重了环境污染，则需要重新审视经济集聚这种发展模式。如

果经济集聚有利于减排，则正好与当前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等发展

战略以及环保政策指向一致，即经济集聚本身具有一定的减排政策红利，集中的

生产比分散的生产相对环保。基于以上理论和现实思考，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

层面考察了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验证了经济集聚的规模污染效应和减排

效应。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空间经济理论和产出密度理论当

中，并得到了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理论预期。同时基于中国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和广

义倾向匹配得分法验证了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

究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第二章为理论研究，从微观层面上构建了一个包

含环境污染的两部门、两地区、单要素空间经济模型，从宏观层面构建了一个包

含污染外部性的产出密度理论模型，得到了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存在非线性关系

的理论预期。第三章为现状和描述性统计分析，介绍了中国城市经济集聚和环境

污染的基本现状，分析了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特征。并运用结构方程



模型分析了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路径，构建了一个反映中国城市环境效率

指数。第四章和第五章为实证研究。第四章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验证了经济集

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非线性关系，并进行了分地区和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检验。

第五章考虑了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的反向内生影响，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进行

了再检验。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和空间相关的影响，采用广义倾向匹配得分法考

察了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考察了空间相关的影响。第六章为结论和政

策启示部分。根据前文的理论和实证结论，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启示，并指出了本

文未来的扩展方向。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分别体现于理论和实证研究。 

对中国城市的特征事实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活动和环境污染均集中

于东部沿海城市，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城市的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均呈

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和集群特征。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构建的经济集聚环境效率指

数分析可知：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集聚相对中西部城市较高，经济集聚的污染指

数却相对较低。 

微观层面的空间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当地区间存在环境规制差异时，经济集

聚同时存在规模污染效应和全域减排效应，即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一方面会

引起局部地区污染排放总量规模的扩张，同时经济集聚也存在有利于降低全域污

染排放总量和污染排放强度的减排效应。经济体从初级阶段到发达阶段过程中，

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存在非线性关系，特别是可能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关系。

即当经济集聚水平较低时，经济集聚对污染排放产生促进作用；当经济集聚水平

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经济集聚会呈现出抑制作用。地区间的污染排放存在明显

的正向空间相关，且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会影响污染的空间分布，经济集聚

程度越高，污染的空间分布越集中。 

宏观层面的产出密度理论研究表明：当经济集聚水平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

经济集聚将总体表现出促进经济增长和环保的双重红利。经济发展起步阶段时，

经济集聚对污染排放强度主要体现为减排效应；经济发展加速阶段时，经济集聚

对污染排放强度主要体现为增排效应；经济发展成熟阶段时，经济集聚对污染排

放强度主要体现为减排效应。因此，经济集聚与污染排放强度可能呈现出倒“N”

型关系或倒“N”型关系中的部分。结合中国的现实分析后认为中国城市经济集

聚与污染排放强度整体呈现出倒“N”型曲线关系中部分：倒“U”型。 

为了更加全面的审视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地

区差异影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影响、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的反向内生性影响、

样本选择偏误以及空间相关的影响，相关研究结论依然支持前文的理论模预期，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十分稳健。本文具体的实证研究结论有： 

一是经济集聚与三种污染物排放强度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当经济



集聚水平小于某一临界点时，经济集聚的提高会提高三种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总

体表现出经济集聚的规模污染效应。而当经济集聚水平超过该临界水平后经济集

聚对污染排放产生了抑制作用，此时经济集聚的减排效应占主导。采用地理阀值、

面积加权和经济加权三种矩阵的估计结果依然支持这一结论。 

二是经济集聚对三种污染的减排临界点存在一定的差异：全样本的估计结果

显示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的临界点分别为 13212.1 万元/平方公里、

13629.6 万元/平方公里和 12596.5 万元/平方公里。2012 年中国有 71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跨过最小临界点（12596.5 万元/平方公里），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

从环保的视角看，在相同的资源和禀赋条件下，优先发展经济集聚度高的东部沿

海城市相对更加环保。 

三是经济集聚对三种污染物的减排临界点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体现在同一

种污染的不同地区间，同时也体现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污染物之间。经济集聚的三

种污染物的减排临界点从东到西呈现出递增特征。具体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

区和西部地区经济集聚的二氧化硫减排临界点分别为：12879.8 万元/平方公里、

14221.4 万元/平方公里和 15476.2 万元/平方公里；工业废水减排临界点依次为：

13164.7 万元/平方公里、14348.7 万元/平方公里和 15581.6 万元/平方公里；工业

粉尘减排临界点依次为：12002.3 万元/平方公里、13359.7 万元/平方公里和

14411.2 万元/平方公里。东部沿海城市只需要相对小的经济集聚水平便可达到减

排临界点。对于同一城市而言，考虑的污染物越多，实现所有污染物综合减排效

应的难度越大。 

四是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排放强度的空间滞后项估计系数均为正

且在不同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的污

染排放与周边地区的污染排放显著正相关。同时经济集聚的空间滞后项估计系数

也显著为正，表明邻近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同样会影响到本地的污染排放强度。

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均不可“独善其身”，城市间应实现经济发展和环

境污染治理的同步协同联动。 

五是考虑了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的反向内生影响后，估计结果显示经济集聚、

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影响。经济集聚与三种污染物排放强度之间依然呈

现出倒“U”型关系。环境污染反过来对经济集聚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经济

活动不断集中的过程中，环境污染充当了集聚分散力。中国城市经济密度不断提

高的过程中，环境污染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负向

影响使得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提高额外的经济集聚度才能抵消环境污染的影响。 

六是考虑了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的反向影响后，经济集聚的减排临界点变大，

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的减排临界点分别增加到 14764.8 万元/平方公里、



15493.1 万元/平方公里和 14411.2 万元/平方公里，但减排临界点的相对大小排序

依然不变。如果不考虑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的反向影响，决策者制定城市发展政

策时可能出现对经济集聚减排临界点的误判。 

七是考虑了经济集聚对相关研究结论的影响后发现：考虑了空间相关性后，

经济集聚对三种污染物的减排效应更加明显，具体表现为减排临界点变小和减排

区间的扩大。经济集聚的空间依赖性使得每个城市只需要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密

度即可获得经济集聚的减排效应，落入减排区间的城市更多，有利于整体环境的

改善。经济集聚超过减排临界点后，经济集聚度越高，经济集聚抑制环境污染的

边际效应越强，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越强，这种抑制作用来源于经济集聚的各

种减排机制。 

本研究对当前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等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

调、构建地区联合污染治理机制等现实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具体的政策启示有：

当经济集聚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经济集聚将同时具有促进增长和减排的双重政策

红利。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与环保政策指向一致。应支

持各类产业园区的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步伐，提高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度，

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大力发展城市群可以从整体上实现减排。同时，新型城镇化过

程中应实行差别化的经济集聚水平策略，以实现不同地区和不同污染物的综合减

排效应。本研究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责任分担以及区域环境污染补偿机制提供了理

论基础。同时本文认为地区间的经济协同应成为污染联合治理的主导力量。 

 


